1154 R3EF % T35

&=
s
o
W
W oA
~ 0~
Bl
T <

e TR R )

(3

a4l

iy
W

(3de o A FAHR )

(

e S T AL A )

‘3

» At T Ao

2
|

+

JES R SRS L

4B > 2RI £7 24 p oo

B

A

TN
o7 =
BNy
Y
& .
By
o
Ry &
A
IS nﬂE
#ul e
A e
X .7\
T e
s wm&.
T W

s

%
S 1, £ r
3 ECER

Y AN
ﬁm ’
=
o
e o

B/ oge oam B= O IR 2w
W o o - o ome B
Dok w9 e s o
SR AN - S i AP
w Z R R oo
,‘H.,u x?IA/JF R G :m ° A.w\ W.Mu
roe A M SS mm] o) 8
0w ®) e B o4 e
oo w - a) o
B YE WP U e A el e
o S (i S
W W~ o %
IS RS S O - 4
NN T
SEETIIR -EEANNE AR - SO
wel w2 o om0 G
R

’ ’ .ﬂm. g 2 s ATPT

w| o RE—-me Ee

Id w«ﬁ_nl
&
4; My
SV N
o e
)
ROOW
ﬁi ﬁurw
.
AN
W A
/Xr »&n
S
[
W
UL e
Ty
&
D

LR fd f oz

4 B AT -

5>
&
T

4 1 47 -1

=2,
&
7T



%(')L?%%%ww%iﬁéiﬁﬁ’@%ﬁﬁgﬁﬁ
> IR E %f;b.%)wﬁg » T sl g 2 D EZCH SEHEA o
ﬁﬁaﬂ‘gi&ﬁﬁw@Pqﬁﬁ,@ i ATz

/w.

Q
*
W2 P > ZET2 P 2. % B A R R TR
%\"F F T gy o MY E
5’%\\;? E a2 o AT GwE LS B
T L R HHTHER] ~ 2 JAaTE o
& %EaimaAiﬂaBﬂOOﬁéﬁﬂ’%%ﬂﬁ
AfaioR » AR E000 £0 * 0 pgFmA OOOO7F =
B o C maEH 000 200° 00p Y & jdwHF R T BT
kA o 2RI OOO0O0 » A s 2000
R ERAGFEAG 0 AATIN000 0 20 pAFA HAOO
OOOFIREZHEGicHE  EFFLEA OOFF 56 x4
DR gAY oA RF ES P L ETERMAIRAELI
ﬁ’B&&QQﬁ’f@#ﬂmiﬁC@éaﬁmyB&@
AE2FE o THRELET (C 5 = BARA ik h A R
BN TR ST S 2R e b gt
B C FIR M RA OQ;@ B0 A o T AE
g%%%ﬁ’J* LR C & TA«EW@*
D £ BB f’_ﬁ%ﬁ%ﬁﬁw— PRAE > B 300
0 #0 "0 p%4% ﬁA’vw%uun4ﬁ&%*”mo
B3l15 #4 "4 p -C mEOOOO
N S ?%%%ﬁ’B&&OO&’?#ﬂ@ﬁﬁ
CEHMF pRIL ABEDFNELCREELT LT P D
ﬁéé’aﬁ%fq&%ﬁw% ) 52115 #0 0 B AME SR
MRKRRAFEET o R EFR o 5FL 0B ~C 3 RArE G
RURE 0 iR > C & p oo~ 040 fo o aF ROed 29T E o 1
”%é%x%»’ﬁ&maﬁéﬁﬁ%’fB\C%B%%
2R ERS > A SR BdIE R L R
> FRIETE CEARNERE "r"‘]!-ﬁl/z‘ §:57"$J’E“$\§\FF L
wE R EF o

'h*\
ke

e
>
& =k Im
£~ fY

W H &

=3
paL|

- .

>

b
ke
s



S gh o B 2 BAR ARSI ARI4 £ REF 500
%Wﬁ?%ﬁ%‘wﬁﬁﬁ%@

B G R4 ~ 2

B misbass ﬁmﬁiiﬁﬁﬁﬁég’ﬁﬁh%

FIA 20 RBREF 5t 3 K 0 A E X @ p ANEAER 4 0 A

FERA 2 A B 22 B iE 'fl PR ﬂ&}‘mp,\_\}’@-}ai{f{—?_ﬁili
fET R 0

B oo i o ik F#Ev,zﬁ%a ity il oy
2z 2

o RRFFRZFIE O ART R F2UFEF] A P e

P RGZBBRANES o

42 PRAF 0 B EEBI0p pow Ak DAk T E R
44 374 %1, 500

d E= Y B 115 & 3 ! 27 7

P
i
m






LA FRumEe (115# AT % 1350)

A AOQ03

X EO000 0 2 00p &
g s- el 0 200000000058
A0 OO0 0050042

(FE e r 2 FERATRD)

B AOG

AB00#E0 2 00p 2

- %l 1 70000000005
ELO0OR0O0£00K 005004
B OOFOOEO0O0OR 005

C AOD

AB00#E0 2 00p 2

L %l 1 70000000005
ELO0ORO0E00K 005004
B OOFOOEO00OR 005

-]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　
115年度護字第73號
聲  請  人  屏東縣政府
法定代理人  周春米    




受安 置 人  A           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
法定代理人  B           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 
            C           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 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兒童A 准予延長安置參個月，至民國115 年7 月4 日止。
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；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：一、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二、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，而未就醫。三、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。四、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，加強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前二項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，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。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評估第一項各款兒童及少年之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，應移送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機關處理。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，或交付適當之親屬、第三人、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。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。但其無父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，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3 個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3 個月，亦為同法第57條第1 、2 項所明定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：兒童A 之母親B 因○○症有強烈自傷意圖而住院治療，社工於民國000 年0 月0 日發現A ○○○○有大片瘀傷，C 陳述其於000 年00月00日晚間在家打掃臥室時因地上積水而滑倒，不慎打到A ○○○○，A 跌落在○○○內，導致大面積瘀傷，社工於000 年0 月0 日帶A 前往○○○○○醫院急診驗傷治療，經醫師診斷A ○○傷勢為6 ×4　公分之鈍挫傷。A 現尚年幼，且正值需高度關注照顧之階段，B 罹患○○症，且經常因細故與C 發生爭執而有自殺意念及行為，平時服藥不穩定，C 為照顧A 無法外出就業，家中經濟陷入困境，且積欠房租，生活仰賴外單位協助急難支應，C 因意外導致A ○○受傷，事發後C 僅安撫A ，並未送醫診療檢查，有疑似疏忽情事，C 無法提供A 妥適照顧與安全的成長環境，且無其他親屬可提供安全照顧，聲請人於000 年0 月0 日緊急安置A ，並經本院以114 年度護字第000　號裁定延長安置至115 年4 月4 日。C 現擔任○○○○工，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，B 罹患○○症，經常因細故與C 爭執而有自殺意念，產後長期因身心議題無業在家，目前能夠穩定就醫與服藥，並於115 年0 月開始進行心理諮商，出席狀況不穩定，成效待評估。綜上，B 、C 有債務及經濟問題仍待解決，C 每日收入僅能勉強維持家庭生活所需，偶仍需向親友借支，經濟穩定度尚待評估，另B 、C 本身親職及育兒功能亦待提升，是聲請人為維護A 最佳利益及人身安全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聲請准予延長安置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上開主張，業據其提出本院114 年度護字第000 號裁定、兒童少年家庭寄養服務評估報告、兒童少年家庭處遇評估報告、兒童及少年安置事件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、兒童與少年安置事件陳述意見單等資料為證，而本院審酌A 之家庭保護功能不足，且A 年幼無自我照顧能力，是為確保A 之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，本院認應有延長安置之必要。從而，參諸上揭法條規定，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，於法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，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 項，裁定如主
　　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法　官  李芳南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
告費新臺幣1,500 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姚啟涵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	　　身分資料對照表（115年度護字第73號）



		 A　Ａ０３　 民國000 年0 月00日生
　　　　　　 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 住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路00號00樓
　　　　　　 （送達代收人及送達處所保密）



		 B　Ａ０６　 民國00年0 月00日生
　　　　　　 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 住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路00號00樓
　　　　　　 居○○縣○○鎮○○○路00號



		 C　Ａ０５　 民國00年0 月00日生
　　　　　　 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 
　　　　　　 住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路00號00樓 
　　　　　　 居○○縣○○鎮○○○路00號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　

115年度護字第73號

聲  請  人  屏東縣政府

法定代理人  周春米    





受安 置 人  A          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

法定代理人  B          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 

            C          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 
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兒童A 准予延長安置參個月，至民國115 年7 月4 日止。

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    管機關應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；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

    置：一、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二、兒童及少

    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，而未就醫。三、兒童及少年遭受

    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

    行為或工作。四、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

    以有效保護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

    之一者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，加強

    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直轄市、縣（

    市）主管機關為前二項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

    之處置時，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。經直轄市

    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評估第一項各款兒童及少年之生命、身

    體或自由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，應移送當地司法警察

    機關報請檢察機關處理。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，直轄市

    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，或交付適當之親屬、

    第三人、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，兒童

   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。又直轄市、縣（

    市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

    院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。但其無

    父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急安置不

    得超過72小時，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

    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3 個月為限；必

    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3 個月，亦

    為同法第57條第1 、2 項所明定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：兒童A 之母親B 因○○症有強烈自傷意圖而住

    院治療，社工於民國000 年0 月0 日發現A ○○○○有大片瘀傷

    ，C 陳述其於000 年00月00日晚間在家打掃臥室時因地上積

    水而滑倒，不慎打到A ○○○○，A 跌落在○○○內，導致大面積

    瘀傷，社工於000 年0 月0 日帶A 前往○○○○○醫院急診驗傷

    治療，經醫師診斷A ○○傷勢為6 ×4　公分之鈍挫傷。A 現尚

    年幼，且正值需高度關注照顧之階段，B 罹患○○症，且經常

    因細故與C 發生爭執而有自殺意念及行為，平時服藥不穩定

    ，C 為照顧A 無法外出就業，家中經濟陷入困境，且積欠房

    租，生活仰賴外單位協助急難支應，C 因意外導致A ○○受傷

    ，事發後C 僅安撫A ，並未送醫診療檢查，有疑似疏忽情事

    ，C 無法提供A 妥適照顧與安全的成長環境，且無其他親屬

    可提供安全照顧，聲請人於000 年0 月0 日緊急安置A ，並

    經本院以114 年度護字第000　號裁定延長安置至115 年4 

    月4 日。C 現擔任○○○○工，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，B 罹患

    ○○症，經常因細故與C 爭執而有自殺意念，產後長期因身心

    議題無業在家，目前能夠穩定就醫與服藥，並於115 年0 月

    開始進行心理諮商，出席狀況不穩定，成效待評估。綜上，

    B 、C 有債務及經濟問題仍待解決，C 每日收入僅能勉強維

    持家庭生活所需，偶仍需向親友借支，經濟穩定度尚待評估

    ，另B 、C 本身親職及育兒功能亦待提升，是聲請人為維護

    A 最佳利益及人身安全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

    第57條規定聲請准予延長安置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上開主張，業據其提出本院114 年度護字第00

    0 號裁定、兒童少年家庭寄養服務評估報告、兒童少年家庭

    處遇評估報告、兒童及少年安置事件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

    、兒童與少年安置事件陳述意見單等資料為證，而本院審酌

    A 之家庭保護功能不足，且A 年幼無自我照顧能力，是為確

    保A 之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，本院認應有延長安置之必要。

    從而，參諸上揭法條規定，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，於法尚無

    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，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 項，裁定如主

　　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法　官  李芳南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

告費新臺幣1,500 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姚啟涵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身分資料對照表（115年度護字第73號）  A　Ａ０３　 民國000 年0 月00日生 　　　　　　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 　　　　　　 住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路00號00樓 　　　　　　 （送達代收人及送達處所保密）  B　Ａ０６　 民國00年0 月00日生 　　　　　　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 　　　　　　 住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路00號00樓 　　　　　　 居○○縣○○鎮○○○路00號  C　Ａ０５　 民國00年0 月00日生 　　　　　　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  　　　　　　 住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路00號00樓  　　　　　　 居○○縣○○鎮○○○路00號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　
115年度護字第73號
聲  請  人  屏東縣政府
法定代理人  周春米    




受安 置 人  A           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
法定代理人  B           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 
            C           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 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兒童A 准予延長安置參個月，至民國115 年7 月4 日止。
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；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：一、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二、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，而未就醫。三、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。四、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，加強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前二項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，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。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評估第一項各款兒童及少年之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，應移送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機關處理。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，或交付適當之親屬、第三人、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。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。但其無父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，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3 個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3 個月，亦為同法第57條第1 、2 項所明定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：兒童A 之母親B 因○○症有強烈自傷意圖而住院治療，社工於民國000 年0 月0 日發現A ○○○○有大片瘀傷，C 陳述其於000 年00月00日晚間在家打掃臥室時因地上積水而滑倒，不慎打到A ○○○○，A 跌落在○○○內，導致大面積瘀傷，社工於000 年0 月0 日帶A 前往○○○○○醫院急診驗傷治療，經醫師診斷A ○○傷勢為6 ×4　公分之鈍挫傷。A 現尚年幼，且正值需高度關注照顧之階段，B 罹患○○症，且經常因細故與C 發生爭執而有自殺意念及行為，平時服藥不穩定，C 為照顧A 無法外出就業，家中經濟陷入困境，且積欠房租，生活仰賴外單位協助急難支應，C 因意外導致A ○○受傷，事發後C 僅安撫A ，並未送醫診療檢查，有疑似疏忽情事，C 無法提供A 妥適照顧與安全的成長環境，且無其他親屬可提供安全照顧，聲請人於000 年0 月0 日緊急安置A ，並經本院以114 年度護字第000　號裁定延長安置至115 年4 月4 日。C 現擔任○○○○工，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，B 罹患○○症，經常因細故與C 爭執而有自殺意念，產後長期因身心議題無業在家，目前能夠穩定就醫與服藥，並於115 年0 月開始進行心理諮商，出席狀況不穩定，成效待評估。綜上，B 、C 有債務及經濟問題仍待解決，C 每日收入僅能勉強維持家庭生活所需，偶仍需向親友借支，經濟穩定度尚待評估，另B 、C 本身親職及育兒功能亦待提升，是聲請人為維護A 最佳利益及人身安全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聲請准予延長安置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上開主張，業據其提出本院114 年度護字第000 號裁定、兒童少年家庭寄養服務評估報告、兒童少年家庭處遇評估報告、兒童及少年安置事件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、兒童與少年安置事件陳述意見單等資料為證，而本院審酌A 之家庭保護功能不足，且A 年幼無自我照顧能力，是為確保A 之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，本院認應有延長安置之必要。從而，參諸上揭法條規定，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，於法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，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 項，裁定如主
　　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法　官  李芳南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
告費新臺幣1,500 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姚啟涵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	　　身分資料對照表（115年度護字第73號）



		 A　Ａ０３　 民國000 年0 月00日生
　　　　　　 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 住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路00號00樓
　　　　　　 （送達代收人及送達處所保密）



		 B　Ａ０６　 民國00年0 月00日生
　　　　　　 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 住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路00號00樓
　　　　　　 居○○縣○○鎮○○○路00號



		 C　Ａ０５　 民國00年0 月00日生
　　　　　　 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 
　　　　　　 住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路00號00樓 
　　　　　　 居○○縣○○鎮○○○路00號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　

115年度護字第73號

聲  請  人  屏東縣政府

法定代理人  周春米    





受安 置 人  A          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

法定代理人  B          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 

            C          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 
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兒童A 准予延長安置參個月，至民國115 年7 月4 日止。

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；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：一、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二、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，而未就醫。三、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。四、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，加強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前二項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，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。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評估第一項各款兒童及少年之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，應移送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機關處理。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，或交付適當之親屬、第三人、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。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。但其無父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，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3 個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3 個月，亦為同法第57條第1 、2 項所明定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：兒童A 之母親B 因○○症有強烈自傷意圖而住院治療，社工於民國000 年0 月0 日發現A ○○○○有大片瘀傷，C 陳述其於000 年00月00日晚間在家打掃臥室時因地上積水而滑倒，不慎打到A ○○○○，A 跌落在○○○內，導致大面積瘀傷，社工於000 年0 月0 日帶A 前往○○○○○醫院急診驗傷治療，經醫師診斷A ○○傷勢為6 ×4　公分之鈍挫傷。A 現尚年幼，且正值需高度關注照顧之階段，B 罹患○○症，且經常因細故與C 發生爭執而有自殺意念及行為，平時服藥不穩定，C 為照顧A 無法外出就業，家中經濟陷入困境，且積欠房租，生活仰賴外單位協助急難支應，C 因意外導致A ○○受傷，事發後C 僅安撫A ，並未送醫診療檢查，有疑似疏忽情事，C 無法提供A 妥適照顧與安全的成長環境，且無其他親屬可提供安全照顧，聲請人於000 年0 月0 日緊急安置A ，並經本院以114 年度護字第000　號裁定延長安置至115 年4 月4 日。C 現擔任○○○○工，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，B 罹患○○症，經常因細故與C 爭執而有自殺意念，產後長期因身心議題無業在家，目前能夠穩定就醫與服藥，並於115 年0 月開始進行心理諮商，出席狀況不穩定，成效待評估。綜上，B 、C 有債務及經濟問題仍待解決，C 每日收入僅能勉強維持家庭生活所需，偶仍需向親友借支，經濟穩定度尚待評估，另B 、C 本身親職及育兒功能亦待提升，是聲請人為維護A 最佳利益及人身安全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聲請准予延長安置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上開主張，業據其提出本院114 年度護字第000 號裁定、兒童少年家庭寄養服務評估報告、兒童少年家庭處遇評估報告、兒童及少年安置事件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、兒童與少年安置事件陳述意見單等資料為證，而本院審酌A 之家庭保護功能不足，且A 年幼無自我照顧能力，是為確保A 之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，本院認應有延長安置之必要。從而，參諸上揭法條規定，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，於法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，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 項，裁定如主

　　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法　官  李芳南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

告費新臺幣1,500 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姚啟涵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身分資料對照表（115年度護字第73號）  A　Ａ０３　 民國000 年0 月00日生 　　　　　　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 　　　　　　 住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路00號00樓 　　　　　　 （送達代收人及送達處所保密）  B　Ａ０６　 民國00年0 月00日生 　　　　　　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 　　　　　　 住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路00號00樓 　　　　　　 居○○縣○○鎮○○○路00號  C　Ａ０５　 民國00年0 月00日生 　　　　　　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  　　　　　　 住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路00號00樓  　　　　　　 居○○縣○○鎮○○○路00號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